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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工会关于加强非事业编制职工入会工作的意见 

各院（系）级工会、有关部门： 

近年来，随着学校的快速发展，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非事

业编制职工的数量不断增多，他们已经成为我校职工队伍的重要组成

部分。为做好我校教职员工入会工作，2009 年下发了《浙江大学工

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入会和会员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各级

工会组织按照实施意见精神，积极组织非事业编制职工加入工会，由

于多种原因仍有部分非事业编制职工至今没有加入工会组织。为认真

贯彻落实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关于进一步组织劳务派遣工加入工会

的意见》、浙江省总工会《关于开展工会组建集中行动的通知》和浙

江省教育工会《关于做好非事业编制职工集中入会的意见》要求，结

合我校实际情况，提出以下意见。 

一、高度重视，充分认识加强非事业编制职工入会工作的重要性 

组织非事业编制职工加入工会是工会组织建设的重要工作，是维

护广大职工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校

园的和谐稳定，有利于增强学校凝聚力。各级工会组织要进一步按照

“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工作方针，积极、主动、创造性地做好非



事业编制职工加入工会工作。随着学校各项事业的不断发展，非事业

编制职工比例不断提高，他们的利益诉求也将日益凸显，迫切需要把

他们组织到工会中来，切实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二、深入调研，增强做好非事业编制职工入会工作的实效性 

要深入了解非事业编制职工的思想动态、工作动态，切实反映他

们的愿望呼声，推动解决非事业编制职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

利益问题，把吸收非事业编制职工加入工会与维护他们合法权益结合

起来。切实加强非事业编制职工入会工作，增强工会组织的凝聚力和

吸引力。在对非事业编制职工实事求是、分门别类地进行统计、分析

基础上，提出对策和措施。各院（系）级工会要主动向党政领导汇报，

争取党政支持，形成共识和工作合力，明确工作目标，共同解决难点

问题，促进非事业编制职工入会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切实行动，最大限度地把非事业编制职工吸收到工会中来 

要依照《中国工会章程》的有关规定，坚持自愿的原则，履行入

会的民主程序，吸收非事业编制职工入会并做好会籍管理和权益维护

工作，组织开展好工会活动。实行会员二级管理制度；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的后勤集团、控股公司、城市学院、新宇集团、附属医院等单位，

可下设基层工会，针对与本单位签订聘用合同或劳动合同的人员，实

行会员二级管理。 

对于尚未加入劳务派遣机构工会，或尚未建立工会组织的派遣机

构的劳务派遣员工，用工单位应积极吸纳其参加本单位工会。用工单

位工会要会商本单位劳动人事部门，在签订劳务协议前首先选择资质

信誉较高、已建立工会组织的劳务派遣机构进行合作；主动加强对劳

务派遣机构建立工会工作的帮助和督促，对没有建立工会组织的派遣

机构要提出其组建工会的具体意见，最大限度地把劳务派遣员工组织



到工会中来。按照上级工会组织要求，力争到 2011 年底，实现非事

业编制职工入会率达到80%以上，有条件的单位应尽可能做到全覆盖。

工作相对稳定的非事业编制职工 2012 年实现全部入会。 

校工会将非事业编制职工入会工作列为今明两年的重点工作，不

定期对非事业编制职工入会工作情况进行检查和通报，并将列入今后

工会工作的重点工作考核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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